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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22

证券简称：金鸿顺 公告编号：

2019-054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

总经理林富雄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因个人原因，林富雄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林富雄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林富雄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运营。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林富雄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56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 于2019年11月6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信表决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10月25日以专人传递的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

的董事为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吕琦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9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19年11月22日下午14:00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57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现

定于2019年11月22日次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22日次（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21日次———2019年11月22日次，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22日次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21日次

15:00至2019年11月22日次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将予以单独计票。

（六）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

（七）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2019年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也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

1、审议《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作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2/3以上通过。

（二）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2019年11月

7日将其具体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上述议

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

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9年11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30至15:30。

（二）登记地点：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6号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

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

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

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传真或信函须在2019年12月22日17: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

券部）。

（四）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五）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

时到会场办理出席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会议联系人：吕琦、潘玉昆

电话：024-83782200

传真：024-83782200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6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110179

（二）会议费用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231。

2．投票简称：奥维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1月22日次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1日次（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1月22日次（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19年11月22日次召开的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

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单位（本人）承

担。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意事项：

1.对于议案只可有一种表决方式，或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请在相应的表决栏目上划

√，不可以兼划，否则无效。

2.本表决票表决人必须签字，否则无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每

页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603045

证券简称：福达合金 公告编号：临

2019-061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披露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股份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29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成交最低价格为16.11元，成交最高价格为17.85元，已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4,998,985.56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

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实施本次回购，并将

密切关注本次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股票代码：

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

2019-054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上述第 1、2、3、4、5、6、7项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监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并进行公开披露。上述第1、2、3、4、6、7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5日-2019年11月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15:

00至2019年11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 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富煌大厦804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曹靖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2,704,28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8.377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131,825,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19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30,879,28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9.1814％。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6人，代表股份数1,89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620%；参加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26人，代表股份数2,085,5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20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夏旭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形成表决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3）配股基数、比例和配股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4）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2,060,

4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2,060,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配售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6）配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7）承销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8）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9）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10）本次配股相关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11）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表决情况：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5,7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48%；反对1,294,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202%；

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94%；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5,7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48%；反对1,294,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202%；

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94%；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24%；

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0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0,643,8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 反对1,296,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鲍金桥、夏旭东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富煌钢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6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母公司2019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9年10月 2019年1-10月

营业收入（万元） 16,093.41 195,852.94

净利润（万元） 3,211.03 52,286.41

2019年10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股东权益（万元） 2,323,094.46 2,354,633.81

注：2019年1月1日股东权益为公司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会

计准则调整后的金额。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

2019-031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名称、公司类型、注册资本变更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变更后公司中文全称：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公司英文全称：Jade� Bird� Fire� Co.,� Ltd.

3、变更后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贰亿肆仟万元整

5、公司的 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不变，仍为“青鸟消防”和“002960”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说明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9年10月31日召开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类型及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名称、公司类型及注册资本进行变更，并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本次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中文）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Beida�Jade�Bird�Universal�Fire�Alarm�Device�Co.,�Ltd. Jade�Bird�Fire�Co.,�Ltd.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18000万元 人民币24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及2019年11月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近日，公司已在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完成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换发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名称：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00730245739F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蔡为民

5、注册资本：贰亿肆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1年6月15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河北涿鹿涿下路工业园

9、经营范围：消防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代理；自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许

可经营项目，须取得许可并经登记机关登记后方可经营)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此次名称变更事项仅涉及中英文全称的变更，公司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及证券代码“002960”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2、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9-107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被动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玉根先生接到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通知，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被动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88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高玉根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至2019年11月1日，中

信证券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8,722,

0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69%，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同时，高玉根先生收到中信证券通知，拟将继续处置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具体减持安排未详细

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中信证券已于2019年11月4日、11月5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累

计2,75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0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现将高玉根先生减持股份情况详细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证券公司

高玉根

集中竞价 2019.05.07-2019.05.31 2.75 34,226,223 0.9945% 中信证券

（被动减

持）

2019.06.25-2019.08.07 2.58 9,353,400 0.2718% 东吴证券

2019.09.02-2019.10.24 2.82 24,706,700 0.7179%

中信证券

2019.10.25 2.5 128,000 0.0037%

2019.10.28 2.52 98,000 0.0029%

2019.10.29 2.54 74,800 0.0022%

2019.10.30 2.43 57,500 0.0017%

2019.10.31 2.39 43,900 0.0013%

2019.11.01 2.34 33,500 0.0010%

小计 68,722,023 1.9969%

其中，自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10月24日的集中竞价减持信息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8日、10月26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及变动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7）、《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

比例达到1%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5）。 至2019年11月1日，中信证券和东吴证券以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8,722,0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69%，上次预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中信证券于2019年11月4日、11月5日，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继续减持公司股份累计2,757,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801%，公司接到高玉根先生发来的告知函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因时间受限未

能提前15个交易日进行预披露，具体减持信息如下：

股东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证券公司

高玉根

集中竞价

（被动减持）

2019.11.04 2.36 742,700 0.0216%

中信证券

2019.11.05 2.31 2,014,400 0.0585%

小计 2,757,100 0.0801%

高玉根先生被动减持的公司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取得的股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部

分）。

2、股东减持股份前后的持股情况（含集中竞价与大宗交易）

股东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高玉根

合计持有股份 765,345,445 22.24% 652,866,322 18.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8,711,361 5.48% 76,232,238 2.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576,634,084 16.76% 576,634,084 16.76%

自2019年5月7日预披露减持计划至本公告日， 高玉根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以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

累计71,479,1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70%；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4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1913%，总计减持112,479,1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683%。

二、控股股东被动减持的预披露情况

近日，高玉根先生收到中信证券通知，将继续处置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 现就可能发生的控股股

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情形预披露如下：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名称：高玉根

2、 截至本公告日， 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2,866,32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7%。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原因：在中信证券质押的部分股票已达平仓价格。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取得的股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部分）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不超过688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7、高玉根先生正在与中信证券进行沟通协商，积极通过多种措施化解平仓风险。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高玉根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至今的进展尚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

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玉根先生于2019年5月7日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高玉根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属于被动减持，减持计划尚存在具体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

的不确定性。 高玉根先生已告知中信证券股票减持应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高玉根先生后续被动减持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高玉根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19-149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714），中国

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所

有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8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公告本公

司2019年10月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西部证券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西部证券2019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15,660.39 6,042.92 1,780,761.8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